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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文件

校人字〔2021〕3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

教研室设置及教研室主任聘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教研室是按专业或课程设置的基层教学组织机构，

担负着组织和落实教育教学、教研教改、教学建设等任务。为更

好地发挥教研室的作用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研室在教学单位负责人领导下，围绕学校的人才

培养工作，进行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组织教学和教研活动，开

展青年教师培养工作，协调教师科学研究工作。

第三条 教研室应当加强教学管理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，

以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工作宗旨。

第二章 设置与组成

第四条 教研室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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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专业或课程群设置教研室。原则上教学单位设置教

研室数 3-6 个。

（二）教研室的设置、调整或撤销，由教学单位提出，经教

学科研处和人事质量保障处审核，报学校审批。

（三）教学单位在职教师、教辅人员均应根据专业或课程群

编入相应教研室。

第三章 职能职责及考核

第五条 教研室工作职责

（一）实施教学管理。组织制定教学计划、安排教师教学任

务、选用教材，组织实验和实践教学，组织考试命题、试题审查、

阅卷、成绩评定、考核分析及成绩分析等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课程建设。制定课程建设规划，组织申报和建设

各级各类课程和教材。组织教师制订和修订课程教学大纲，编写

教材和实验实践指导书。

（三）组织教研活动。每两周开展 1 次教研活动，围绕教学

工作和教学质量，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，总结交流教学经验，

集体研讨、分析和解决教学问题。

（四）组织教学改革。组织教师申报和实施教研教改课题，

加强对教学内容、教学手段、教学方法和考核模式改革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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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实施质量管理。定期组织教师互相听课，每学期至少

组织一次教学观摩活动。组织青年教师指导和新开课教师审查。

（六）开展师资队伍建设。根据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和教学

任务的需要，提出引进、调整教师的建议。组织开展青年教师培

养培训工作，开展老中青教师“传帮带”活动。协助教学单位开

展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和绩效考核工作。

（七）开展教学制度建设。建立健全教学质量标准及相关制

度，完善教学档案管理。

（八）组织开展学生学科竞赛和科技活动。

（九）组织协调教师科学研究工作。

第四章 教研室主任岗位设置及聘任

第六条 教研室设主任岗位 1 个。

第七条 教研室主任的聘任

教研室主任由教学单位研究提出，报学校审批后按学校规定

聘任，任期 2 年，可以连任。

任职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教育事业，坚持原则，以身作则，秉公办事，具

有高度的事业心、责任感、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。

（二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熟悉教育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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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规律，了解国家和学校有关政策和制度。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，能全面掌

握本教研室承担教学任务情况。

（四）教研室主任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第八条 教研室主任职责

（一）在教学单位负责人领导下，全面负责教研室工作，落

实教研室各项职责。

（二）统计、汇总和上报本教研室教学数据。

（三）每学期听本教研室教师的授课不少于 6 次。及时了解

本教研室教学动态，及时反馈学生意见和要求，帮助教师改进教

学。

（四）负责对本教研室教师质量的检查、考核和评议，对本

教研室教师的聘任、晋升、奖惩、评优评先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五）组织、协调、落实学校和教学单位布置的有关教学研

究、改革与建设、科学研究等任务。

（六）协助教学单位做好本教研室师资建设和青年教师培

训、指导工作。

（七）根据专业发展和课程建设需要，协助做好实验室规划

和建设工作。



- 5 -

（八）协助学校和教学单位开展其他方面的教学及管理工

作。

（九）负责教研室经费的管理与使用。

第九条 教研室主任待遇

享受学校规定的工作津贴。

第五章 教研室主任聘任工作程序

第十条 教学单位成立聘任工作小组，负责教研室主任聘任

工作

（一）教学单位成立教研室主任聘任工作小组，负责教研室

主任聘任工作。聘任工作小组由教学单位负责人、教师代表等

5-6 人组成，成员要有代表性。

（二）提名与确定拟聘人选

教研室主任可由教学单位负责人提名或自己报名，在本单位

内进行民主评议后，聘任工作小组集体研究决定拟聘人选，并在

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教学单位决定的拟聘人选报人事质量保障处认定后发

文。

第六章 教研室主任考核

第十一条 教研室主任由教学单位负责考核。每学期考核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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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考核结果报教学科研处和人事质量保障处。

第十二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考核不合格。

（一）因工作失误造成本教研室一学期出现重大教学事故 1

次及以上。

（二）对本教研室反应强烈的问题，不处理，不汇报，造成

不良影响。

（三）不按计划组织开展教研室活动。

（四）未对本教研室教师课程试题进行严格审查，造成严重

后果。

（五）对学校、教学单位及教研室造成恶劣影响。

第十三条 考核等级及结果的使用

考核分为合格、不合格，考核结果作为续聘或解聘的依据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质量保障处和

教学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

2021 年 3 月 15 日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1年 3月 15日印发


